
薪資系統強制更新，自 106 年起適用之投保級距表，更新如下： 

⊙《2-5 薪資套表資料／扣稅稅額表》：106 年度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。 

⊙《2-6 薪資套表資料／健保標準》：調整基本工資級距。投保金額分級表(106.1.1 生效) 。 

⊙《2-7 薪資套表資料／勞保標準》：調整基本工資級距。投保金額分級表(106.1.1 生效) 

※〞勞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率〞仍須自行修改調整為 9.5% 

 

⊙《2-8 薪資套表資料／勞退金分級》：調整基本工資級距。投保金額分級表(106.1.1 生效) 

⊙《1-7 基本資料／非固定所得》： 

 

  

  

因補助性質不計收補充保費，

故請將此欄位數值設大一

點，即不會代扣到。 
資料連結：健保局

http://www.nhi.gov.tw/Nhi2/QA_Detail.aspx?men

u=9&menu_id=716&QType=&KW=國民旅遊卡&QID=106 

獎金 屬具獎勵性質『 』 ，以當年

累計獎金超過投保級距4倍才計

收，故請將此欄位數值設大一

點，即不會代扣到。 
資料連結：健保局

http://www.nhi.gov.tw/Nhi2/CountInsurance.aspx?m

enu=9&menu_id=716 

系統強制更新：格式 50 之『所

得稅預扣金額』為 3675。 

另『補充保費扣取下限』，請自

行修改。 
資料連結：健保局

http://www.nhi.gov.tw/Nhi2/ProveExample

.aspx?menu=9&menu_id=716&PType=3 



功能新增 

《1-4 基本資料／費率與公式設定》新增『導師費月發放金額』欄位。用意在解決 

『導師費』3000 元須全部計入健保級距，但又因經費來源不同，致只能先發放 2000 元

的困擾。 

 

【範例】於《1-4 費率與公式設定》將『導師費金額』及『導師費月發放金額』 

設定(如下圖) 

 
 

 

 

 

★上述強制更新之勞、健、退級距表及導師費欄位等相關設定，最後請〞務

必〞執行《1-4 基本資料／費率與公式設定》中請勾選『個人基本資料(全

部)重新計算』後，人事資料才會更新喔。 

提醒一：人事資料中如有其它手動修改之資料，請務必再自行檢視修正。 

提醒二：因有跨年度編輯薪資問題，故如欲編輯 105 年薪資所得，請務必再

自行檢視勞、健、退級距及負擔金額。 

 

 

 

⊙於《1-1 人事資料》新增人員時，只要職稱有『導師』字眼， 

即投保認列 3000 元，系統自行帶出 2000 元。(少數例外者，請再自行手動修改)

⊙於執行『個人基本資料重新計算』後，《1-1 人事資料》仍以『導師費月發放

金額』金額帶入。 



《3-5 薪資處理／薪資電子郵件寄送》新增『個人所得扣繳明細』類別的寄送 mail。

 

 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「個人所得扣繳明細清冊

-原始薪資資料」紙本 

「個人所得扣繳明細清冊

-原始薪資資料」電子檔 


